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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入开展居民长期护理保险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残联，国家

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财政局、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南海新区党群

与人力资源部、财政局、公共服务局：

我市于 2019年 10月 1日在南海新区试点的居民长期护理保

险（简称居民护理保险）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，根据国家、省相

关精神和前期试点情况，为进一步探索居民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

经验，经研究决定，自 2021年 1月 1日起继续在南海新区深入

开展试点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保缴费

南海新区范围内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同步参加居

民护理保险。

居民护理保险费仍执行统一筹资标准，通过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、财政补助、个人缴费、福彩公益金等渠道筹集。试点期

间，参保居民个人暂不缴费。其中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资

标准为每人每年 20元；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40元，由市区

两级财政按 2:8比例分担。

建立稳定增长的居民护理保险筹资机制，逐步拓宽社会捐助

资金等筹资渠道。居民护理保险筹资标准由市医疗保障部门会同

财政等部门，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长期护理消费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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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等情况适时调整。

居民护理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筹，与职工护理保险基金合并

使用，执行现行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制度。

二、保障范围

南海新区参保居民中，在我市缴纳基本医疗保险（含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）累计 5年（含）以上并享受居

民医保待遇的，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、失智等导致失去生活自理

能力，伤病情基本稳定，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，可以申请享受居

民护理保险待遇。经医疗保障部门生活护理依赖程度评估为完全

护理依赖的，自评估结论作出之次月起享受待遇。

三、待遇标准

居民护理保险待遇坚持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

则确定。试点期间的待遇由生活照料待遇和医疗护理待遇构成，

由护理保险基金按照参保居民护理形式实行差别化支付标准。居

家护理为 20元/日，护理服务机构集中护理为 20元/日，护理服

务机构医疗专护为 100元/日。因突发伤病住院治疗的，住院期

间的生活照料待遇为 15元/日。

已按国家法律法规或我市有关政策享受护理费用或护理服

务的参保居民，其待遇标准高于护理保险待遇标准的，不再享受

护理保险待遇；低于护理保险待遇标准的，由护理保险基金补足

差额。

四、经办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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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护理保险的生活护理依赖程度评估、护理服务机构管理

等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按照职工护理保险的有关政策执行，积极探

索与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，提高经办管理服

务能力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居民护理保险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应

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大制度创新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

强联动。医疗保障部门要做好居民护理保险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实

施和统一管理工作。财政部门要做好资金预算安排，及时将财政

补助资金划入居民护理保险资金财政专户。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养

老服务机构的管理，做好长期护理与养老服务的衔接工作。卫生

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，做好长期护理与医疗服务的

衔接工作。残联部门要配合做好长期护理与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。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民政局
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海市残疾人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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